
2016.07 财会月刊·99·□

【摘要】本文基于国家税务总局于2015年发布的《关于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公告》，对法人合伙人的应纳企业所得税进行探讨。笔者认为该文件的一些规定不够详细，存在漏洞，应予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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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规定

为支持和鼓励社会资本对非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简

称“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扩大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渠道，国

家税务总局于2015发布了《关于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

人合伙人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81号，简称《公告》），对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

法人合伙人范畴、优惠政策适用范围、法人合伙人投资额计

算方法以及企业所得税征管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为有限

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简称“创投企业”）法人合伙人享受该

优惠政策提供了操作依据。但是，笔者认为该文件需就相关

政策做出更为明确和详细的规定，使其操作性更强。

二、对公告的理解与思考

（一）法人合伙人性质

《公告》规定享受优惠政策的主体为创投企业的法人合

伙人。《合伙企业法》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有限合伙人和普通

合伙人构成，其中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享有经营管理权，

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有限合伙人则不参与

经营管理，只是按其出资额分享利润，对合伙企业以其出资

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公告》中创投企业的法人合伙人属于

普通合伙人还是有限合伙人？《公告》对此未予明确。

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对有限合伙创投企业没有明确的界

定，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令第39号，简称《暂行办法》）对创投企业进行了界定，其是

指在我国境内注册设立的，向创业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以期

在所投资的创业企业发育成熟或相对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

获得资本增值收益的企业组织，其目标企业限于处于创建或

初建过程中的成长性非上市企业。因此，《公告》中的创投企

业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将其资金优势与高新技术

企业的技术优势有效组合，以获得高额投资回报。

从政策目标上看，《公告》规定，对法人合伙人从创投企

业分配的股权投资所得给予抵扣70%股权投资额的优惠，旨

在通过降低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税税负，吸引具有资金优势

的法人合伙人参与创投企业这一组织形式。可见，法人合伙

人投资创投企业的根本动机在于实现投资资本增值，而非关

注经营管理权。因此，笔者认为，《公告》中的法人合伙人应属

于有限合伙人。

（二）法人合伙人分得应纳税所得额的界定

《公告》对法人合伙人享受抵扣投资额的所得额界定为

“法人合伙人从该创投企业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其“分得

的应纳税所得额”应理解为“实际分配给法人合伙人的所得

额”还是“根据合伙协议约定等应该分配给法人合伙人的所

得额”？《公告》对此未予明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印发〈关于个人独资

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法规〉的通知》（财

税［2000］91号）与《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8］159号）中规定：合伙企业分配所得时，可采取合

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协商决定、实缴出资比例、平均分配等方

式。可见，合伙企业有多种方式分配所得额，这将给合伙人提

供较大避税空间。上述“分得的应税所得额”，如理解为“实际

分配给法人合伙人的所得额”，则可能造成法人合伙人利用

合伙企业多种分配方式进行避税，比如当期盈利较多时，采

取当期少分配后期多分配所得的方式，达到递延纳税的目

的；当期亏损或在亏损弥补期内时，则采取当期多分配后期

少分配所得的方式，达到少缴所得税的目的。这显然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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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宗旨相悖。

财税［2008］159号文件规定，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

为纳税义务人，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

税；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后税”的原

则。可见，合伙企业不是我国税法规定的纳税主体，不承担纳

税义务，合伙企业实现所得的实质为其合伙人实现所得，各

合伙人分配合伙企业实现所得后，根据其纳税人身份履行纳

税义务。所以，《公告》中“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应理解为“根

据合伙协议约定等应该分配给法人合伙人的所得额”。

（三）法人合伙人可抵扣投资额的应税所得额范围

法人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的规定从创投企业分配所得，

其所得是否均可以享受抵扣其对高新技术企业 70%投资额

的优惠呢？《公告》对此未予明确。

《暂行办法》将创业投资经营范围界定为“创业投资业

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

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还可投资于

国债、可转换公司债券等固定收益类项目”。因此，创投企业

所实现的所得既包括股权投资性质所得，也包括其他性质所

得，但前者为其所得额的主要来源。《公告》旨在鼓励法人合

伙人通过创投企业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只有属于

这类投资才可享受本公告优惠政策。因此，笔者认为，为使

《公告》所制定的优惠政策更具针对性和导向性，根据“投资

——受益”配比原则，《公告》中用于抵扣对高新技术企业投

资额的应纳税所得额，应匹配对应法人合伙人以创投企业名

义对高新技术企业投资的份额。这样，法人合伙人间接从高

新技术企业“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与“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70%投资额”才可以实现对应匹配抵扣。

（四）法人合伙人可抵扣投资额的应税所得额确定方法

对于法人合伙人从创投企业所投资高新技术企业中所

分配的投资所得，在高新技术企业已缴纳过企业所得税。《公

告》中的优惠政策如果理解为法人合伙人以该税后所得额抵

扣投资额，是否存在对同一笔所得重复征税的问题呢？

根据前文所述，合伙企业不属于其所得的纳税义务人，

其从所投资高新技术企业获得投资收益时，法人合伙人应根

据合伙协议的约定或其他分配方式确认实现投资所得，形式

上是法人合伙人从创投企业分配所得，实质是其间接从高新

技术企业分配所得。由于法人合伙人与高新技术企业均属我

国企业所得税居民纳税人，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法人合

伙人间接从高新技术企业所分配的投资收益，符合《企业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三条“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间股息、

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属于免税收入”的规定。因此，笔者

认为，为避免重复征税，亦为鼓励法人投资创投企业，法人合

伙人享受《公告》中抵扣投资额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应扣除在

高新技术企业已纳所得税所对应的所得额。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高新技术企业适用15%的

所得税税率，法人合伙人适用 25%的税率。对于法人合伙人

通过创投企业从高新技术企业所分配的所得，在高新技术企

业已按15%的税率缴纳所得税。因此，笔者以为，《公告》中法

人合伙人可抵扣投资额的应纳税所得额，应指法人合伙人该

分配所得额按适用25%税率与按高新技术企业适用15%税率

之间的差异，而应补缴所得税所对应的应纳税所得额。

具体确定思路为：首先，将法人合伙人从高新技术企业

分配所得还原为税前所得［分配所得额÷（1-15%）］；其次，假

设不考虑抵扣投资额优惠政策时，确定法人合伙人因税率差

异该分配所得应补缴的所得税［分配所得额÷（1-15%）×

（25%-15%）］；最后，考虑享受优惠政策，将前述未考虑享受

优惠政策下补缴的所得税按法人合伙人适用所得税税率还

原，即为法人合伙人（间接）从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分配可抵扣

70%投资额的应纳税所得额［分配所得额÷（1-15%）×（25%-

15%）÷25%］。

（五）后续相关政策的探讨

《公告》规定，法人合伙人享受该优惠政策，需满足对合

伙创投企业以及创投企业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均满2年的

条件。但是，在法人合伙人享受抵扣投资额优惠政策期间或

抵扣完毕以后，如果通过转让其对创投企业投资或者因创投

企业减少对高新技术企业投资，使法人合伙人对高新技术企

业投资额（比例）降低，此时，其是否需要补缴之前已享受抵

扣投资额优惠政策而少缴的所得税？如果法人合伙人增加对

有限合伙创投企业的投资份额，其又该如何适用《公告》？

实际上，《公告》对创投企业法人合伙人享受抵扣70%投

资额优惠政策，要求满足2年投资期限的条件，主要目的是使

高新技术企业能获得创投企业持续的资金支持，以满足高新

技术企业在创业、创新时期对长期资金的需求。因此，法人合

伙人在享受应税所得额抵扣投资额优惠政策时，即表明其对

高新技术企业在相应期间（不短于2年投资期间）已做出资金

支持，属于既成事实，即使后续期间创业投资企业减少对高

新技术企业投资，或法人合伙人转让其在创投企业中投资份

额，法人合伙人也不应该退还之前因享受优惠政策而少缴的

企业所得税。同理，当法人合伙人增加对创投企业投资份额

时，视为新增投资，由此增加从高新技术企业所分配投资所

得，其享受抵扣投资额优惠政策的投资年限条件，应重新计

算，即从法人合伙人新增投资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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